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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

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委员会——递交资料一致性声明
注意事项：1、请补充红色字体中的内容，并将红色字体改为黑色；
2、打印资料前请删除注意事项中的所有内容；
3、请务必核对纸质版资料的签名、签名日期、盖章等信息，确保递交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资料与GCP中心的资料以及申办方申报、保存和使用的资料完全一致！！！
临床试验项目名称：XXXXXXXX

PI：XXX

本试验已于20XX年X月X日通过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并获得伦理批件（批件号：XXXXXXXX）。

我公司声明：本试验提交至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委员会和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资料，以及申办方申报、保存和使用的资料完全一致。递交资料清单见附件文件列表。

我公司如有违反上述声明，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XXXX公司（盖章）

                       负责人签名：（申办方授权的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递交资料列表
	序号
	文件名称
	递交日期
	接收人

	1
	XXXX
	XXXX
	XXX

	2
	XXXX
	XXXX
	XXX

	3
	XXXX
	XXXX
	XXX

	4
	XXXX
	XXXX
	XXX

	5
	XXXX
	XXXX
	XXX

	6
	XXXX
	XXXX
	XXX

	7
	XXXX
	XXXX
	XXX

	8
	XXXX
	XXXX
	XXX

	9
	XXXX
	XXXX
	XXX

	10
	XXXX
	XXXX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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